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全资子公司综合授信项下的国际信用证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作为东易日盛家居

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易日盛”或“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

或“保荐人”)对东易日盛为全资子公司提供信用证担保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

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保荐人进行的核查工作 

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东易日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

等人员交谈，查阅相关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

对东易日盛为全资子公司提供信用证担保事项的合理性、必要性进行了核查。 

二、担保情况概述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1月 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综合授信

项下的进口信用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现公司拟与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北京意德法家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意德法家”）在江苏银行申

请的 1000万元综合授信项下的国际信用证开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后方可实施。 



三、被担保方情况 

（一）被担保方资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意德法家经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8029811034 

法定代表人：陈辉 

成立时间：2001年 9月 24 日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广聚大街甲二号 

经营范围：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厨卫设备、工艺美术品、家具、日用

杂货；货物进出口（国营贸易管理货物除外）、技术进出口；仓储服务；技术服

务；企业营销策划;委托加工陶瓷制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范围、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公司与被担保方关系 

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被担保方财务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2018年 9月 30日/2018年 1-9月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 

资产总额 7,280.97 7,110.50 

负债总额 691.82 746.14 

流动负债 691.82 746.14 

净资产 6,589.16 6,364.36 

营业收入 3,287.21 5,170.79 

利润总额 300.05 1,492.38 

净利润 224.80 1,118.54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名称：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被担保方名称：北京意德法家经贸有限公司 

（三）债权人名称：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四）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

（包括展期到期）后满两年之日止。 

（六）担保金额及范围：为被担保人在 1000 万元综合授信主合同项下发生

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复利、罚息等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支

付的其它相关费用等款项。 

（七）截止本公告日，《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协议尚未签订，协议约定本合

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协议拟

签署的地点为北京市。 

五、本次对全资子公司担保履行的程序 

1、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2019 年 1 月 3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综合授信项下的进口信用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2、已取得独立董事同意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了如下意见: 公司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

或控股子公司）2019 年度拟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是在公司生产经营及投资资

金需求的基础上，经合理预测而确定的，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对

子公司进行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是为了保障上述授信的实施，且担保对象均为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主体，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公司对子公司进行

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事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么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3、本次对全资子公司提供信用证担保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 1000万元（包括本次担保）。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对子公司提供信用证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已经董事会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

有关规定；本次被担保对象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和财务能实施有

效控制,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未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

益。本次对全资子公司提供信用证担保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保荐机构对本次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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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孙建华    王水兵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